
高昌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高区市监药处罚 〔2023 〕 61号

2023年7月15日，高昌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到火焰

山大景区内的高昌区疆之礼商行检查发现营业场所货架上

摆放仁全玫瑰弹润亮颜BB霜(净含量：50g,委托方：乌鲁

木齐仁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，地址：新疆鸟鲁木齐市沙依巴

克区友好北路北艺公园街31号，受托方：广州市沃美日化

用品有限公司，地址；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雅湖华业路16

号，化妆品生产许可证：粤妆20161353,产地：广东广州，

批号：WMPS0123,限期使用日期：20230122)、“纳娇”植物

粉(Mfg.Date15-10-2018,Exp.Date15-10-2021,净含量：20gx

生产许可证号：新妆20160010,制造商：乌鲁木齐买尔哈巴
纳娇海娜化妆品进出口有限公司，公司地址：乌鲁木齐市解
放南路97号亚鸿大厦B座16楼1605室)共2种超过使用期
限的化妆品，该商行现场未能提供上述化妆品供货商资质、
购进单据、进销货台账及产品资质证明材料

当事人： 高昌区疆之礼商行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个体户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XXXXXXXX

住所(住址): 吐鲁番市高昌区312国道北侧、火焰山大景

区游客服务中心内一进门左侧

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、经营者): XX

身份证件号码： XXXXXXXX

。
经批准，执法人员依法扣押了上述产品，对于扣押上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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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

日内向吐鲁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吐鲁番市高昌区人民

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吐鲁番市高昌
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出行政诉讼

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

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到工商
银行(吐鲁番市高昌区财政局国库：300XXXXXXXXX928)。

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，

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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